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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

系統操作說明

簡報更新時間：113年08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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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條文

申請
帳號

申請
審查

獲證
後續

• 法規條文說明
• 規格標準條文

• 新帳號申請
• 常見帳密問題
• 子帳號管理

• 下載申請文件
• 工廠資料管理
• 提送申請案件

進入驗證審議
及證書審查階
段

• 標示後照片上傳
• 使用量申報

01 02 03 04

環保標章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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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條文 - 檢視法規及規格標準條文

路徑：淨零綠生活首頁>申請環保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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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條文 - 檢視法規及規格標準條文

服務類申請指引

服務類環保標章
概念較不易理解
因此特此製作圖卡
說明概念並提供範例

環保標章申請指引

法規要點

規格標準

申請流程 共通文件

申請費用 驗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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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環保標章規定與申請流程
✓查詢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資訊
✓查詢申請應備文件
✓驗證單位資訊及申請收費標準

一、檢視條文 - 檢視法規及規格標準條文

請點選規格標準，系統即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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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條文 - 規格標準查詢頁面

※點選中文內容可下載該規格標準文件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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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條文 - 服務類申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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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條文 - 服務類自評表

業者可依照優先性高>中>低順序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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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帳號 – 登入系統

1

2

路徑：淨零綠生活首頁>申請環保標章>登入系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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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線上申請環保標章，
須先申請系統的帳號及密碼，

才可進入後台操作。

2. 帳號申請完成並經審核通過後

系統會寄發通知信到電子信箱，

即可啟用帳號。

二、申請帳號 – 新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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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角色：選擇「標章申請業者」
2.確認帳號、統一編號是否已申請過
3.標註 * 為必填欄位
※ 環保標章申請案件以總公司名義申請，
      因此請以總公司的名義填寫「公司資訊」，
      並確保統一編號未曾於本系統申請

二、申請帳號 – 新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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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申請完成」提示文字

帳號經審核通過後，系統會寄發通知信
若3天內仍未收郵件

請撥打環保標章系統客服電話

二、申請帳號 – 新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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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與解鎖：

輸入帳號及驗證碼後，

系統寄送認證信至原綁定信箱，

信內有重設連結，10分鐘內可重設密碼

二、申請帳號 – 忘記密碼與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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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資料與密碼維護：

個人資料及密碼 登入後可自行變更，

※公司資訊若要更動，請電洽客服

二、申請帳號 – 變更帳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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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輸入欲設子帳號之代碼後可新增
編輯：停用帳號、修改帳號及使用者資料、
             重設密碼、勾選權限

路徑：標章申請業者>子帳號管理

二、申請帳號 – 子帳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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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線上申請系統 編輯工廠資料21

填寫申請資料3 確認送出4

維護工廠

基本資料

※服務類業者無須填寫

三、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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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業者毋須填寫

工廠清單列表

工廠詳細資料

路徑：標章申請業者
            >工廠基本資料管理

三、申請作業 ─ 工廠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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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輸入

工廠基本資料以兩種方式輸入

(1)手動輸入：

直接key-in各欄位所需基本資料

*為必填欄位

(2)憑證帶入：

至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下載
憑證檔案帶入資料

服務類業者毋須填寫

三、申請作業 ─ 工廠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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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水廢毒列管事業可同步審核通過資訊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https://ems.moenv.gov.tw

(2)憑證帶入：

至環境保護許可

管理資訊系統下載

憑證檔案帶入資料

Step1：進入EMS系統後
點選右方【業者登入】

服務類業者毋須填寫

三、申請作業 ─ 工廠資料管理

https://ems.moenv.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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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點選基線許可資料
>EMS授權憑證下載

空水廢毒列管事業可同步審核通過資訊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https://ems.moenv.gov.tw

(2)憑證帶入：

至環保署空水廢毒

管理資訊系統下載

憑證檔案帶入資料

服務類業者毋須填寫

三、申請作業 ─ 工廠資料管理

https://ems.moenv.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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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憑證帶入：

至環保署空水廢毒

管理資訊系統下載

憑證檔案帶入資料

Step3：回到工廠資料管理頁面點選 
【瀏覽】，再按下【同步】

               工廠資料將會自動帶入。

Step4：確認資料正確後
點選【新增】

空水廢毒列管事業可同步審核通過資訊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https://ems.moenv.gov.tw

服務類業者毋須填寫

三、申請作業 ─ 工廠資料管理

https://ems.moenv.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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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標章申請業者

>申請案件管理

操作手冊
下載位置

初次申請：開立全新案件
換發新證：延長原證書期限(3年)， 

需提前3-5個月申請
變更申請：變更公司/產品資訊

※證書期滿如欲繼續使用，應於期滿前三個月至五個月內申請展延並換發證書。
    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視為新申請案。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申請案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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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二類標章初次申請：

開立全新案件，

依規格標準選擇分類

提醒：請先確認要申請的規格，再提出申請
若不確定規格，請回到

淨零綠生活資訊平台查詢規格標準
https://greenlifestyle.moenv.gov.tw/categories/GreenSpecificationSearch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申請案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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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查詢

申請案件清單

選取：編輯申請內容
預覽：瀏覽申請書及列印
刪除：案件移除
時程：檢視案件狀態與日期
異動歷程：檢視更新時間與變動內容

當明細按鍵變為黑字、無法點選時，代表案件尚在審核階段，
無法修改，須待審核結束變回藍字，才可有連結進行異動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申請案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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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表1

2

資料儲存，往下一步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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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確認要申請的規格是否正確，再往下填寫

1. 根據索引逐步填寫

2. 一般業者請先選擇要申請的規格標準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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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

二類

選擇產品規格標準

案件類別選項
一類：「環保標章產品」
二類：第二類環境保護產品

※一類產品需再選擇規格標準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修改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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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申請案件以總公司名義申請，
因此統一編號欄位不必填寫，

由系統取自帳號資訊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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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環保標章申請專用切結書
(可至淨零綠生活資訊平台的下載專區下載)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環標申請專用切結書>

※未來將改為系統套印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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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環保標章使用權申請書
(案件資料填妥後，可直接系統套印下載環保標章使用權申請書)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環保標章使用權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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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業者無須新增，因１件申請案僅能申請１個服務場所
※如果要申請一樣以上，屬於同樣環保標章規格標準的產品

請直接於此新增產品，不需額外新增申請案件。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新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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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
二類

1. 點選「新增系列」，無系列產品可跳過此步驟
2. 填寫系列產品中(英)文名稱、型號
3. 瀏覽照片並按上傳
4. 上傳完成點選更新

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系列產品>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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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新增】
2. 點選【查詢】
3. 選擇要新增的項目，點選【帶入】
4. 填寫完畢需要按【建立資料】來儲存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新增功能規格>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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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工廠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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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工廠基本資料管理」更新生產工廠資料後，
需重新關聯工廠資訊至案件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更新工廠關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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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品低污染、(2)具可堆肥化、(3)具可生物分解、(4)具可拆解設計、(5)具可回收設計、(6)
具可再使用、(7)使用回收料、(8)具可延長壽命、(9)回收能源、(10)製程省資源、(11)製程
或產品使用可再生能源、(12)廢棄物減量、(13)使用階段省能源、(14)使用階段省水

請自行填寫（非必填）

※環境訴求之特性：
二類產品申請必需填寫環境訴求，
內容請參閱「第二類環保標章環境訴求評定基準」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環境訴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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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符合資料，請以檔案敘明，
並上傳為附件

提供產品品質及安全性等符合

相關法規規定之證明

(報告日期以一年內有效)

1. 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2. 正字標記產品檢驗紀錄表

3. 環保產品宣導推廣計畫

4. 其他測試報告

上傳相關檔案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產品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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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符合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證明
(報告日期以一年內有效)

上傳相關檔案

※若無符合資料，請仍以檔案敘明後，並上傳為附件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產品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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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傳的檔案列表

點選>確認關聯，並將檔案
連結至應檢附資料的欄位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產品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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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要編輯的工廠

若【維護對象】下拉選項沒有資料，
請回到> 2.申請產品資料表 中的「生產工廠清單」，建立工廠關聯

一類
二類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工廠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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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作業 ─ 提送申請案件<選擇驗證單位、確認送出>

完成填寫後，選擇驗證單位，並送出案件

※若送出失敗，請補充相關資料後再送件

一類
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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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補件通知信 退件警訊
補件日數超過14天

發證通知

驗證繳費/證書繳費
通知

驗證結果通過通知現場查驗審查補件通知

三、申請作業 ─ 各階段通知信 

• 初審補件通知信
• 退件警訊
      (補件日數超過14天)
• 審查費用繳費通知信
     (驗證繳費)
• 現場查驗審查補件通知

信
• 驗證結果通知信
• 證書繳費通知信
• 發證通知信



4242

進入線上申請系統 選取換發新證申請21

更新產品資料3 確認送出4

ˇ̌
ˇ

更新

預帶資料

三、申請作業 ─ 換發新證申請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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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
要點」第十一點，環保標章及第二類環保標
章使用期間為三年；期滿如欲繼續使用，應
於期滿前三個月至五內申請展延並換發證書
。逾提出者，視為新申請案。

依「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
要點」第十七點，取得標章使用權廠商應於
每年一、四、七及十月底前依本署指定之格
式，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前三個月使用環保
標章或第二類環保標章情形，以及環境保護
產品產量等資料。

提醒1：辦理換發新證請提早3~5個月作業

提醒2：每季進行使用量申報

三、申請作業 ─ 辦理換發新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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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線上申請系統1

選取續約產品2

路徑：申請案件管理
             >展延(換發新證暨變更申請)

※申請案件僅開放同類別產品續約

三、申請作業 ─ 辦理換發新證申請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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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十七點，取得標章使用權廠商應於每年
一、四、七及十月底前依本署指定之格式，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前三個月使用環保標章或第
二類環保標章情形，以及環境保護產品產量等資料。
並依第二十三點，若違反第十七點之規定，本署得廢止其環保標章或第二類環保標章使用權
，並註銷證書。

選取續約產品2

三、申請作業 ─ 辦理換發新證申請操作說明 

提醒提示：未完成申報者不得申請展延

請先完成需展延之產品的使用量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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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送出4

三、申請作業 ─ 換發新證申請操作說明 

更新產品資料3

填寫方式與初次申請相同
資料填寫後點選確認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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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標章申請業者

>服務類案件管理 服務類標章初次申請：

依申請類別申請

服務
類三、申請作業 ─ 服務類申請案件管理、提送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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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作業 ─ 服務類提送申請案件
服務
類

依申請類型不同，
所需填寫文件及應
備文件也有所不同

環
保
旅
館

餐
館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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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作業 ─ 服務類提送申請案件
服務
類

應
備
文
件

自
評
表

1. 應備文件及檢測報告之出具
    日期，應在案件完成初審繳
    費日的一年之內
2. 服務類須填寫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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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審查作業流程 ─ 檢視案件時程

依『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

驗證機構應於申請文件以網路傳輸方式
送達日起7日內
進行申請文件完整性檢核

申請文件如有缺漏或不符者
應通知申請廠商於30日內完成補正

再經檢核仍有缺漏或不符者逕行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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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第七點，
申請案通過文件完整性檢核後，驗證機構應辦理下列事項：

(ㄧ)申請案於繳費翌日起一個月內，完成現場查驗及實質驗證。
期間得扣除申請廠商資料補正日數。

(二)前款審查案件內容如發現缺失，應通知申請廠商於一個月內補正，
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經補件後仍不符規定者，得再次通知補正。
但補正時間總計不得超過九十日。
逾期仍未完成補正者，逕由驗證機構驗證小組實質審議。

三、申請審查作業流程 ─ 檢視案件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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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件檢核通過
系統自動寄發繳費通知信 2.上傳繳款單據

三、申請審查作業流程 ─ 驗證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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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審查作業流程 ─ 112年度起的新時程

112年法規調整新增之審查流程
對廠商操作影響變化小

NEW

案件送出後，將進入審查階段
◼請務必留意案件時程
◼每當時程更新，系統將發信提醒，
   若沒收到信件，請主動前往系統查看，
    確保及時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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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審查作業流程 ─ 112年度起的新時程
NEW

1

點選後可於線上檢視「驗證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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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三、申請審查作業流程 ─ 112年度起的新時程

2

「證書繳費」改為「線上繳費」，無法
線上繳費者請用「匯款」方式繳費，參
考「匯款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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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產品推動使用作業要點 第六點
取得標章使用權廠商應於取得證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依審查通過之環保標章或第二類環保標
章標示方式，將標章標示於產品、包裝或服務場所，並將標示後之照片登錄於系統，由驗證
機構確認。
取得標章使用權廠商如取得證書之日起三十日內未實際生產標章產品，應通報驗證機構，並
於實際生產後三十日內，依前項規定完成標示，由驗證機構確認。

四、獲證後續 ─ 標示後照片上傳 

選擇「產品照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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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詢發證之產品
2. 編輯相關產品照片/
     通報未生產
3. 上傳相關產品照片/
     通報佐證

四、獲證後續 ─ 標示後照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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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以查詢功能確認未申報的產品，
按照相關紀錄進行每季標章的使用量申報

※欲申請換發新證，未完成申報者不得申請
展延請先完成需展延之產品的使用量申報

四、獲證後續 ─ 標章使用量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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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獲證後續 ─ 填寫產品GS1國際條碼

環境部推行「環保集點制度」，讓民眾購買具環保標章認證之商品時，可化為「環保綠點」獲得
實質回饋，並可兌換、折抵同樣具有環保標章認證的商品，實現「環保行動有價化」理念。

若貴公司有生產或代理獲環保標章認證之商品，只要上傳國際條碼、販售通路與產品圖片等資料，
即可納入環保集點「綠色消費集兌點」之範疇，使消費者獲得環境部提供之綠點獎勵（最高可回
饋商品定價10%），環保集點將與貴公司共同行銷推廣優質的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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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獲證後續 ─ 填寫產品GS1國際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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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傳給客服
若在撥打客服時，無法清除說明使用上的困難，
可使用「截圖轉給客服」發送截圖給客服人員，

再請客服人員直接瀏覽即可，
減低電話溝通的困難度。

其他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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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專線
➢ 系統操作問題:
     環資國際  02-2361 1999 #438

➢ 產品申請與驗證相關問題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03)328-0026#139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0800-30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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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加入「淨零綠生活」粉絲團！
網址：facebook.com/greenlife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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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至「淨零綠生活資訊平台」參加活動、了解知識
網址：https://greenlifestyle.moenv.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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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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